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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產業局

法務局                   

案由：爲制定「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

稱本自治條例）」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為加強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前於九十六年八月九

日訂定發布「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嗣臺北市議會第十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市政

總質詢，議員反映自助洗衣店管理安全問題，經本府召

集相關機關研商因應策略，並作成一０九年七月二十日

市長室會議決議，由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

依作業期程修正本辦法及制定相關自治條例，並落實每

半年定期查核機制。經產業局邀集相關機關研議，以要

求業者加強自主管理及加裝相關安全設備為主要修正方

向，於一０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本辦法迄今。 

二、本府鑑於本市自助洗衣店數量日益增加，且現行自助洗

衣店多採二十四小時、現場無人常駐管理之營業方式，

並使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作為相關設備之燃料，一旦

管理不當，恐有引發火災、氣爆等重大公共意外之疑慮，

將對公共安全及民眾之生命、身體、財產造成高度危害，

故於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上應設有更高之標準，且於自

助洗衣店違反涉及安全管理層面之行為義務，應課以罰

責，以落實自助洗衣店經營者確實遵守相關規定，進而

達到本市自助洗衣店於營業時具備一定程度之安全性，

並能有效預防災害發生之目的。又本辦法雖已就自助洗

衣店有所管制，但因其位階僅為自治規則，無法定相關

罰則，而有另行提升其法規位階，制定自治條例之必要，

爰制定本自治條例草案。 

三、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十六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第二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有關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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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理，其主管機關為產業局；另有關消防安全設備

及對於使用液化石油氣之自助洗衣店之管理，其主管

機關為本府消防局。 

（三）第三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所稱自助洗衣店之用詞定義。 

 （四）第四條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依法辦理公司或商

業登記，且應符合建築、消防法令等規定，並應依法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五）第五條明定自助洗衣店應設置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

動偵測警報器。又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應裝設

微電腦瓦斯表或自動緊急遮斷裝置；而使用液化石油

氣者，應裝設自動緊急遮斷裝置，且其等瓦斯及一氧

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須與微電腦瓦斯表或自動緊

急遮斷裝置連動。另前述設備均應辦理定期保養。 

（六）第六條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營業場所設置消

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消防專技人員辦理檢修申報。另

明定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檢修項目、檢修

方式、檢修基準、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準用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四目

之場所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七）第七條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設置緊急聯絡及嚴禁煙火標示，並規範緊急聯絡標示

應載明之內容。 

（八）第八條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每半年應各完成自主

檢查一次，並將自主檢查結果記載於自主檢查表。另

明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自助洗衣店，經查核合格

者，於入口明顯處張貼合格告示。 

（九）第九條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委託消防專技人

員辦理檢修申報或未依第二項規定於期限前完成檢修

或申報備查義務規定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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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十條明定違反第五條規定之罰則。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未依第六條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規

定之罰則。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罰

則。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違反第七條規定之罰則。 

（十四）第十四條明定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經營自助

洗衣店者，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日起六個月內

符合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十五）第十五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主管機

關定之。 

（十六）第十六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四、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０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七五一次

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檢陳本自治條例制定草案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一

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臺北市議會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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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名稱。 

第一條     臺北市為加強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確保

公共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因應社會環境發展及加強自助洗衣店之安

全管理措施，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

局）：對於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之管

理。 

二、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消

防安全設備及對於使用液化石油氣之自助

洗衣店之管理。 

明定本自治條例有關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之管理

之主管機關為產業局；另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及對於使

用液化石油氣之自助洗衣店之管理之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消防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自助洗衣店，指現場設置

使用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之洗衣機或烘

衣機，且無人常駐服務之洗衣店。 

參照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三條規定，明定本自治條例所稱自助洗衣店之用

詞定義。 

第四條    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依法辦妥公司或商

業登記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並應遵守建

築、消防等法令規定。 

一、為提醒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除應遵守本自治條例

規定外，亦應注意其他有關公共安全法令之規

定，並參照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爰明定自

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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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並應遵守建築、消防等

法令規定。 

二、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未依法辦妥登記者，由權責

機關臺北市商業處依商業登記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未符建築、消防法令者，由權責機關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消防局分別依建築、消防法令

辦理；未投保者，由權責機關（使用天然氣之自

助洗衣店權責機關為產業局、使用液化石油氣之

自助洗衣店權責機關為消防局）依臺北市消費者

保護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自助洗衣店應設置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

動偵測警報器。 

  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應裝設微電腦

瓦斯表或自動緊急遮斷裝置。瓦斯及一氧化碳

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應與微電腦瓦斯表或自動

緊急遮斷裝置連動。 

  使用液化石油氣之自助洗衣店，應裝設自

動緊急遮斷裝置，並與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

動偵測警報器連動。 

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微

一、為加強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使用安全，並參照本辦

法第六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自助洗衣店應設置瓦

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另分別於第二

項、第三項明定使用天然氣之自助洗衣店，應裝設

微電腦瓦斯表或自動緊急遮斷裝置；使用液化石油

氣者，應裝設自動緊急遮斷裝置；且其等瓦斯及一

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須與微電腦瓦斯表或

自動緊急遮斷裝置連動。 

二、復為促使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維持前開設備

正常運作，以達保障營業場所安全，避免重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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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瓦斯表及自動緊急遮斷裝置應辦理定期保

養，並維持正常效能。 

共意外發生之目的，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就前開設

備應委託專業廠商辦理定期保養，並維持正常效

能。另所稱專業廠商指前開設備之生產製造、販

售、維護之廠商。 

第六條    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營業場所設置消

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消防專技人員辦理檢修申

報。 

          前項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檢修項目、

檢修方式、檢修基準、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

限，準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

二條第一款第四目之場所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一、考量現行法規未就自助洗衣店之營業場所消

防安全標準設有任何明文規範，為確保公共安

全，爰於第一項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營

業場所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定期委託消防專技人

員辦理檢修申報。 

二、復參酌過往消防局針對自助洗衣店之營業場

所如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需要，係參照內政部

消防署九十年十月十八日消署預字第九０一二五

九六號函釋：「主旨：有關所詢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所稱『餐廳』、『飲食店』、『茶

室』之意義及要件為何疑義乙案，復如說明……。

說明：……二、……對於場所用途分類之認定係依

申請人所附申請資料中之建築物使用用途或登記

行業類別為準，經對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十二條之用途歸類後，據以檢討其消防

安全設備之設置。」、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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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二條第二項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

目舉例所載：「類組……G-3……使用項目舉例……

1.……洗衣店……。4.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

尺之下列場所：店舖、當舖、一般零售場所、日常

用品零售場所、便利商店等類似場所……。」及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

四目規定：「各類場所按用途分類如下：一、甲類

場所：……（四）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

場、零售市場、展覽場。」，要求自助洗衣店之經

營者於營業場所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其設置標準、

檢修項目、檢修方式、檢修基準、檢修期限及申報

備查期限，準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十二條第一款第四目之場所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為減輕本自治條例施

行後所造成衝擊，爰沿用前開運作模式，並於第二

項將前開準用規範予以明文化。  

三、按消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復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前開消防專技人員未達定量人數前，得

由現有相關部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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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以，目前消防專技人員包含消防設備師、消

防設備士、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另所

稱「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依申請暫

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須

知第三點規定，指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

勞動部）核發之消防職類五種乙級技術士證之一或

領有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之暫行執業

證書者。 

第七條    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設置緊急聯絡及嚴禁煙火標示。 

     前項緊急聯絡標示之內容，應包括自助洗衣

店名稱、緊急聯絡人電話、供應天然氣或液化

石油氣之事業名稱及電話、消防局通報電話。 

一、考量自助洗衣店為現場無人常駐服務之營業場所，

應揭示緊急聯絡方式，以利緊急情況發生時，消費

者有聯絡之管道，復考量自助洗衣店現場設置使用

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之洗衣機或烘衣機，應

嚴禁使用煙火，以免釀造成災害，並參照本辦法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爰於第一項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

營者者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設置緊急聯絡及嚴禁

煙火標示。 

二、配合實務需求，並參照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於第二項明定緊急聯絡標示內容包括自助洗衣店

名稱、緊急聯絡人電話、供應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

之事業名稱及電話、消防局通報電話，以因應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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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所需。 

第八條    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定期於每年六月三

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自主檢查一次。 

     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將前項自主檢查結

果記載於自主檢查表，並將自主檢查表置於營

業場所內供主管機關查核。 

     前項自主檢查表，應包括自助洗衣店基本

資料、建築物、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消防安

全設備管理、投保。 

     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自助洗衣店之自主檢

查結果。經查核合格者，於入口明顯處張貼合

格告示。 

一、 為加強自助洗衣店自主管理，維護營業場所公共安

全，並參照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於

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應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各完成自主檢

查一次，並將自主檢查結果記載於自主檢查表，以

供查核。 

二、參照本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自主

檢查表應記載項目。另關於自主檢查表之格式，依

第十五條之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三、 為確保自助洗衣店落實自主檢查，並參照本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規定，於第四項明定主管

機關應定期查核自助洗衣店之自主檢查結果。經查

核合格者，於入口明顯處張貼合格告示。 

第九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委託消防專技人

員辦理檢修申報或未依第二項規定於期限前完

成檢修或申報備查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本自治條例罰則條次之排序係參照行政院法

規委員會一０九年七月編印之行政機關法制作業

實務「陸、附錄八、研擬法規草案（包括新訂案或

修正案）需注意之重點」二(十四)所載辦理，即關

於罰則方面之規定，係先規定罰責較重者，再規定

罰責較輕者，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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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照消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依第六條第一項

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

條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

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

備查……。」、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違反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並參酌實務執行經驗，未來自

助洗衣店之經營者委託消防專技人員辦理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如經查獲有未依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之檢修項目、檢修方式或檢修基準辦理檢修申

報，因檢修項目、檢修方式及檢修基準均涉及消防

專技人員專業權責，若要求不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專業之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就前開未依法檢

修申報之情形負責，顯屬過苛，爰僅就自助洗衣店

之經營者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未委託消防專技人員

辦理檢修申報、未依第二項所定期限前完成檢修或

申報備查之情形課予罰則並於本條明文規範之。另

本條權責機關為消防局。 

第十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一、明定違反第五條規定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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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逕處六十

日以下停業處分。 

二、本條所稱權責機關，於受裁處人係使用天然氣之自

助洗衣店之情形為產業局；於受裁處人係使用液化

石油氣之自助洗衣店之情形為消防局。 

第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者，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情節嚴重者，得逕處三十日以下停業

處分。 

參照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

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

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違

反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

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

者，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

使用之處分。」，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設置

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義務規定之罰則。另本條權責機

關為消防局。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應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明定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罰則。 

二、本條所稱權責機關，於受裁處人係使用天然

氣之自助洗衣店為產業局；於受裁處人係使用液

化石油氣之自助洗衣店為消防局。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

一、明定違反第七條規定之罰則。 

二、本條所稱權責機關，於受裁處人係使用天然氣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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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助洗衣店為產業局；於受裁處人係使用液化石油氣

之自助洗衣店為消防局。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經營自助洗衣

店者，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日起六個月

內符合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審酌本自治條例明定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負有應落實

自主檢查，並應設置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

器等行為義務，且就前開義務之違反設有處罰規定，為

使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存之自助洗衣店之經營者

有合理之準備期間，以因應新制度，爰明定給予前開自

助洗衣店之經營者六個月之緩衝時間，適應新制。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

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